
2

前
言

在
美
國
約
翰
甘
迺

迪(Jo
h

n
 K

en
n

edy)

總

統
任
內
，
為
阻
止
越
南

被
共
產
黨
赤
化
，
乃
協

助
南
越
的
吳
廷
延
民
主

政
權
︵
首
都
西
貢
︶
，

對
抗
北
越
胡
志
明
共
產

政
權
︵
首
都
河
內
︶
的

軍
事
入
侵
，
先
期
是
派

遣
美
國
空
軍
的B

-
5

2

重
型
轟
炸
機
及F

-
105

型
戰
鬥
轟
炸
機
等
型
機

，
大
肆
轟
炸
北
越
河
內

。
至
一
九
六
三
年
，
甘

迺
迪
總
統
被
暗
殺
身
亡

，
由
副
總
統
詹
森(L

B
 

Jo
h

n
so

n
)

繼
任
總
統
，

復
大
量
派
遣
海
、
陸
、

空
軍
部
隊
，
開
赴
南

越
，
增
強
美
國
派
駐

﹁
軍
援
越
南
司
令
部

﹂(M
ilitary A

ssistance 

的
開
入
南
越
。
戰
爭
情
勢
，
不
但
沒
有
迅

速
遏
止
，
反
而
越
加
擴
大
，
成
了
舉
世
聞

名
之
﹁
越
南
戰
爭
﹂(V

ietnam
 W

ar)

。

直
到
一
九
七
三
年
，
美
國
尼
克
森

(R
ichard N

ixon)

總
統
時
代
，
因
為
國
內

反
戰
聲
浪
高
漲
，
軍
費
負
荷
過
重
，
為
了

急
於
脫
身
泥
沼
，
乃
高
聲
喊
出
﹁
越
戰

越
南
化
﹂
口
號
；
復
派
遣
季
辛
吉(H

enry 
K

issinger)

為
特
使
，
在
法
國
巴
黎
，
與
北

越
簽
訂
了
停
戰
合
約
，
美
國
方
得
以
緊
急

慌
亂
的
撤
出
軍
隊
，
脫
離
戰
場
，
致
使
大

批
離
家
逃
難
之
南
越
難
民
，
在
海
上
漂
流

失
所
，
多
人
葬
身
魚
腹
，
造
成
人
間
悲
劇

。
北
越
共
產
軍
隊
，
則
迅
速
佔
領
了
整
個

越
南
土
地
，
獲
得
全
面
勝
利
，
讓
多
年
的

﹁
越
南
戰
爭
﹂
宣
告
終
止
，
以
迄
於
今
。

我
國
曾
以
民
間
姿
態
參
與
支
援

美
國
中
央
情
報
局(C

IA
-

C
en

tral 
In

telligen
ce A

gen
cy)

為
發
揮
戰
場
上
之

情
報
功
效
，
總
會
在
各
式
各
樣
的
情
境
下

大
力
參
與
，
當
然
越
南
戰
場
亦
不
例
外
。

首
先
在
美
國
駐
越
南
大
使
館
名
義
掩
護
下

，
成
立
了
一
個
內
部
機
構
，
名
為
﹁
特

殊
戰
鬥
團
﹂(SO

G
-

Special O
peratio

n 
G

roup)

，
以
合
約
方
式
，
先
後
僱
用
﹁
美

國
航
空
公
司
﹂
、
﹁
越
南
航
空
公
司
﹂
、

﹁
中
華
航
空
公
司
︵
臺
灣
︶
﹂
以
及
﹁
越

南
政
府
空
軍
﹂
等
單
位
之
飛
機
、
人
員
，

執
行C

IA

在
越
南
戰
場
上
，
對
其
所
屬
各

情
報
據
點
之
補
給
、
再
補
給
、
空
降
、
空

投
、
情
報
員
及
突
擊
隊
員
之
運
送
、
武
器

運
補
、
傘
兵
訓
練
等
多
項
特
殊
任
務
。
當

時
以
南
越
首
都
西
貢
市
為
基
地
，
大
肆
活

動
，
強
力
展
開
，
其
中
與
﹁
中
華
航
空
公

司
﹂
合
作
的
計
畫
，
則
命
名
為
﹁
南
星
計

畫
﹂(South Star P

roject)

。

南
星
二
號
計
畫

﹁
南
星
計
畫
﹂
因
為
任
務
繁
重
，
以

及
其
他
民
間
航
空
公
司
執
行
力
不
佳
，
無

法
滿
足
戰
場
情
勢
變
化
之
需
求
，
美
國

中
央
情
報
局(C

IA
)

乃
與
我
國
政
府
達
成

協
議
，
動
用
中
華
民
國
空
軍
三
十
四
中

隊
︵
黑
蝙
蝠
中
隊
︶
之
兵
力
，
由
美
方

提
供C

-
123B

型
飛
機
，
以
民
間
姿
態
︵

中
華
航
空
公
司
名
義
︶
參
加
支
援
。
自
民

國
五
十
三
︵
一
九
六
四
︶
年
開
始
實
施

，
且
仍
然
以
西
貢
為
基
地
，
並
改
﹁
南

星
計
畫
﹂
為
﹁
南
星
二
號
計
畫
﹂(South 

Star P
roject N

o.2)

。
此
時
原C

IA

的
﹁
特

殊
戰
鬥
團
﹂(SO

G
-

Special O
peratio

n 
G

ro
u

p
)

，
則
改
稱
為
﹁
研
究
觀
察
團
﹂

，
也
簡
稱
為SO

G
 (Stu

dy O
bservatio

n 
G

roup)

，
歸
屬
單
位
由
原
來
的
美
國
駐
越

大
使
館
，
改
為
美
國
軍
援
越
南
司
令
部

(M
A

C
V

)

。
其
實
無
論
隸
屬
於
任
何
單
位

，
骨
子
裡
仍
然
是
由
美
國
中
央
情
報
局
掌

控
操
作
及
運
用
。

我
空
軍
三
十
四
中
隊
︵
黑
蝙
蝠
中
隊

C
om

m
and, V

ietnam
, M

A
C

V
)

之
軍
事
實

力
。
其
目
的
是
想
以
強
勢
武
力
，
壓
迫
北

越
政
權
，
走
上
談
判
桌
議
和
，
結
果
事
與

願
違
。
北
越
在
共
產
蘇
聯
支
持
下
，
頑
強

反
抗
，
不
肯
就
範
，
更
以
﹁
胡
志
明
小
徑

﹂
為
秘
密
通
道
，
將
北
越
部
隊
源
源
不
斷

‧李崇善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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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，
為
執
行
南
星
二
號
計
畫
，
於
民
國
五

十
一
︵
一
九
六
二
︶
年
初
，
派
出
以
童
鳳

生
少
校
為
領
隊
，
章
柱
為
連
絡
官
的
學
員

乙
批
，
赴
美
國
北
卡
羅
來
那
州
帕
普
空
軍

基
地(P

o
pe A

F
B

)

，
接
受C

-
123B

型
運

輸
機
之
戰
鬥
組
合
訓
練(C

o
m

bat C
rew

 
T

raining)

，
並
如
期
於
民
國
五
十
一
︵
一

九
六
二
︶
年
底
圓
滿
完
成
，
返
國
服
務
。

學
員
名
單
如
下
：

一
、
飛
行
官
：
陳
永
附
、
毛
強
、
莫

漢
士
、
姬
衛
國
、
杜
兆
鎏
、
張
鶴
華
、
沈

欲
立
、
劉
緒
光
、
陳
典
聰
、
龔
光
富
、
何

亦
棟
、
樊
在
明
、
林
治
培
、
武
猶
法
等
計

十
四
員
。

二
、
通
信
電
子
官
：
歐
居
斌
、
杜
志

龍
、
王
瑞
、
張
漢
邦
、
藺
廷
傑
、
龍
秉
富

等
計
六
員
。

三
、
領
航
官
：
何
光
昭
、
孫
材
敏
、

黃
滌
生
、
杜
銳
、
辜
英
傑
、
魯
燦
雲
、
沈

康
侯
等
七
員
。

四
、
機
械
官
：
軍
官
一
員
，
士
官
十

員
。

執
行
南
星
二
號
任
務

南
星
二
號
計
畫
，
係
利
用C

-
123B

型
運
輸
機
，
每
架
飛
機
編
制
有
九
位
機
組

員
，
自
民
國
五
十
二
︵
一
九
六
三
︶
年
七

月
開
始
執
行
任
務
，
飛
往
北
越
地
區
，
空

投
人
員
、
物
資
、
武
器
。
與C

IA

前
期
的

﹁
特
種
戰
鬥
團
﹂(SO

G
)

及
後
期
的
﹁
研

究
觀
察
團
﹂(SO

G
)

，
都
能
密
切
協
調
，

合
作
良
好
。
我
任
務
機
雖
然
多
次
遭
到
北

越
共
軍
地
面
砲
火
攻
擊
，
但
都
能
善
用
技

術
、
發
揮
機
智
與
勇
氣
，
達
成
任
務
，
多

次
獲
得
雙
方
上
級
長
官
之
肯
定
與
獎
勵
，

士
氣
旺
盛
。

執
行
第
一
架
次
南
星
二
號
任
務
的

C
-

123B

機
組
，
是
由
陳
永
附
擔
任
機
長

，
他
於
民
國
五
十
二
︵
一
九
六
三
︶
年
七

月
二
日
，
率
領
飛
行
官
陳
典
聰
、
龔
光
富

，
領
航
官
何
光
昭
、
黃
滌
生
，
電
子
官
杜

志
龍
，
通
信
官
李
功
瑩
，
機
械
士
官
劉
洵

等
八
位
機
組
員
，
另
有
越
南
籍
空
投
員
八

員
，
當
晚
七
時
自
西
貢
機
場
起
飛
，
以
七

千
五
百
呎
高
度
，
經
南
越
之
邦
美
蜀
、
歸

仁
、
再
由
峴
港
出
海
，
海
上
三
百
呎
低
空

，
飛
向
北
越
，
由
北
越
宜
安
海
岸
入
境
其

內
陸
，
在
河
內
與
奠
邊
府
中
間
之
某
特
定

地
區
，
將
人
員
八
員
、
裝
備
五
包
，
正
確

投
下
。
又
於
另
一
特
定
地
區
，
投
下
﹁
偽

裝
空
投
包
﹂
之
後
，
依
照
規
定
航
線
飛
返

南
越
峴
港
，
再
經
邦
美
蜀
直
飛
西
貢
。
於

次
日
凌
晨
四
時
安
全
落
地
。
任
務
圓
滿
達

成
，
算
得
上
是
輕
鬆
愉
快
。

直
至
民
國
五
十
三
︵
一
九
六
四
︶
年

十
一
月
，
南
星
二
號
計
畫
，
基
於
戰
略

政
策
，
奉
命
將
使
用
之
基
地
，
由
西
貢

(Saigo
n
)

遷
移
至
中
部
海
岸
之
芽
莊(N

h
a 

T
rang)

，
繼
續
執
行
各
項
特
種
運
補
及
空

投
任
務
。

南
星
三
號
計
畫

民
國
五
十
三
︵
一
九
六
四
︶
年
十
二

月
，
第
三
十
四
中
隊
︵
黑
蝙
蝠
中
隊
︶
兵

力
，
移
防
芽
莊
基
地
後
，
與C

IA

的
﹁
研

究
觀
察
團
﹂(SO

G
)

密
切
配
合
，
完
成
改

組
成
為
一
個
新
單
位
，
名
稱
叫
﹁
第
一
飛

行
分
遣
隊
﹂(F

irst F
ligh

t D
etach

m
en

t)

，
隸
屬
於
﹁
美
國
軍
援
越
南
司
令
部
﹂

(M
A

C
V

)

屬
下
﹁
一
一
三
一
特
別
活
動
中

隊
之
第
十
二
派
遣
隊
﹂(D

et.12 of 1131 
Special A

ctivities Squadron)

。
單
位
編
組

更
新
後
，
將
原
﹁
南
星
二
號
計
畫
﹂
同
時

改
稱
為
﹁
南
星
三
號
計
畫
﹂(South Star 

P
roject N

o.3)

，
重
整
旗
鼓
，
振
奮
士
氣

，
隊
員
們
個
個
磨
拳
擦
掌
，
爭
先
恐
後
，

合
力
迎
接
新
的
任
務
挑
戰
。

左起，筆者、第一飛行分遣隊文
森上尉、情報署林副組長（現寓
居美國）、新竹基地戴維斯先生
合影於東大路營區。(196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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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
區
係
駐
紮
於
芽
莊
海
岸
，
該
地
林

木
茂
盛
，
風
景
秀
麗
，
海
灣
水
質
，
碧
藍

清
澈
，
是
一
處
著
名
的
避
暑
勝
地
。
原
係

法
國
天
主
教
堂
舊
址
，
花
木
扶
疏
，
雅
潔

寧
靜
，
建
築
優
美
，
設
備
完
善
。
四
周
的

警
衛
兵
力
，
係
僱
用
專
門
由
少
數
民
族
﹁

儂
﹂(N

ung)
族
人
組
成
的
警
衛
單
位
，
他

們
忠
貞
可
靠
，
機
警
勤
勞
，
足
堪
提
高
營

區
的
安
全
度
。

空
軍
第
三
十
四
中
隊
，
為
加
強
執
行

南
星
三
號
計
畫
，
乃
於
民
國
五
十
三
︵
一

九
六
四
︶
年
五
月
再
度
派
遣
由
副
隊
長
呂

德
琪
率
領
之
第
二
批
學
員
，
以
﹁
大
鵬
一

號
﹂(B

ig B
ird T

eam
 N

o.1)

名
義
，
赴
美

德
州
聖
安
東
尼
奧(San A

ntonio)

及
佛
羅

里
達
州
沃
爾
敦
堡(F

ort W
alton)

基
地
，

接
受
語
言
訓
練
及C

-
123B

型
運
輸
機
戰

鬥
組
合
訓
練
，
受
訓
學
員
含
飛
行
官
、
領

航
官
、
通
信
電
子
官
、
機
械
士
官
等
兵
科

，
計
有
飛
行
官
李
金
鉞
、
宋
宏
森
、
郭
金

山
、
董
世
昇
、
楊
存
厚
、
王
川
高
、
黃
放

夷
、
何
世
光
等
四
十
餘
員
。
這
是
一
群
生

龍
活
虎
的
戰
鬥
勇
士
，
體
能
、
學
識
、
技

術
等
均
屬
上
乘
，
素
質
整
齊
，
戰
力
雄
厚

，
足
堪
重
任
。

執
行
南
星
三
號
任
務

執
行
南
星
三
號
計
畫
第
一
架
次

C
-

123B

的
任
務
機
，
是
由
郭
金
山
擔
任

機
長
，
他
於
民
國
五
十
三
︵
一
九
六
四
︶

年
十
二
月
十
四
日
，
率
領
飛
行
官
吳
育
群

，
領
航
官
陳
正
修
、
呂
錫
雄
，
電
子
官
趙

彥
飛
，
通
信
官
靳
習
經
，
機
械
員
杜
慶
讓

，
空
投
員
傅
廣
琪
、
曾
國
材
及
越
南
空
投

員
四
員
，
於
當
晚
九
時
，
自
芽
莊
機
場
起

飛
，
五
十
分
鐘
後
由
規
定
之
北
越
海
岸
進

入
北
越
陸
地
，
依
照
任
務
航
線
規
定
，
以

每
分
鐘
三
包
之
速
率
，
沿
航
線
空
投
﹁
心

戰
宣
傳
品
﹂
。
至
翌
日
零
時
十
七
分
，
將

所
裝
載
之
﹁
心
戰
宣
傳
品
﹂
共
四
十
八
包

，
總
重
兩
千
四
百
磅
，
空
投
完
畢
。
零

晨
一
點
零
二
分
由
規
定
之
出
口
點
，
離

開
北
越
，
海
上
返
航
途
中
，
經
過
溫
森

(V
IN

H
SO

N
)

附
近
小
島
時
，
遭
到
越
共

地
面
砲
火
，
向
我
機
發
射
砲
彈
約
二
十
餘

發
。
我
機
適
時
機
警
迴
避
，
未
遭
受
任
何

十
五
︵
一
九
六
六
︶
年
三
月
，
三
十
四
中

隊
再
度
派
出
兩
組
空
勤
組
員
，
赴
美
接
受

C
-

123K

型
機
訓
練
，
定
名
為
﹁
大
鵬
二

號
計
畫
﹂(B

ig B
ird T

eam
 N

o.2)

。

受
訓
組
員
十
四
員
之
名
單
如
下
：

第
一
組
：
正
駕
駛
許
文
貴
少
校
︵
兼

任
領
隊
︶
、
副
駕
駛
楊
傳
華
少
校
，
領
航

官
馬
文
援
少
校
、
范
元
俊
上
尉
，
電
子
官

唐
恢
熾
少
校
，
機
械
員
馬
君
正
士
官
長
，

連
絡
官
李
崇
善
中
校
。

第
二
組
：
正
駕
駛
盧
維
恆
少
校
、
副

駕
駛
王
以
誠
上
尉
，
領
航
官
何
祚
明
少
校

、
劉
培
鏞
上
尉
，
電
子
官
莫
奇
奎
上
尉
，

機
械
員
黃
達
新
士
官
，
連
絡
官
翁
森
中
校

。

以
上
學
員
，
先
在
美
國
聖
安
東
尼

「大鵬一號計畫」受訓組員宋
宏森少校，於Hurlburt基地留影
（宋宏森老師珍藏）。(1964)

美國制式C-123K型（機翼下裝有 
J-85噴射發動機）型運輸機外貌。

傷
害
，
任
務

圓
滿
達
成
，

安
全
返
航
，

也
算
是
一
趟

輕
鬆
任
務
，

心
情
愉
快
，

皆
大
歡
喜
！

啟

用

C
-

1
2

3
K

型

機

為
增
強

南
星
三
號
戰

力
，
民
國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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奧
市
萊
克
蘭
空
軍
基
地(L

acklan
d A

F
B

)

之
國
防
語
文
學
校(D

efen
se L

an
gu

age 
Sch

o
o

l)

，
完
成
五
個
月
軍
事
語
文
訓
練

，
再
轉
赴
佛
羅
里
達
州
沃
爾
敦
堡(F

o
rt 

W
alton)

之
賀
爾
博
替(H

urlburt Field)

空

軍
基
地
接
受C

-
123K

型
機
﹁
戰
鬥
組
合

﹂
訓
練(C

om
bat C

rew
 T

raining)

。
惟
電

子
官
唐
恢
熾
及
莫
奇
奎
兩
員
，
則
於
加
州

之
沙
克
拉
曼
多(Sacram

en
to

)

之
空
軍
梅

瑟
基
地
的
領
航
學
校
，
接
受
電
子
反
制
專

業
課
程
訓
練
。
全
體
受
訓
學
員
，
均
順
利

完
成
預
訂
課
業
，
於
當
年
十
一
月
返
國
。

立
即
派
往
越
南
芽
莊
基
地
，
執
行
特
種
任

務
。
為
南
星
三
號
計
畫
，
注
入
雄
厚
實
力

，
聲
勢
壯
大
，
士
氣
如
虹
。

新
型C

-
123K

飛
機
，
新
增
組
員
，

投
入
戰
地
後
，
個
個
忠
誠
勤
奮
，
人
人
奮

勇
，
發
揮
機
智
，
突
破
了
戰
場
上
變
化

多
端
之
情
況
考
驗
，
把
各
式
各
樣
的
艱

困
任
務
，
一
一
順
利
完
成
，
讓C

-
123K

型
機
展
現
了
空
前
威
力
，
僅
在
民
國
五

十
八
年
一
個
年
度
內
，
就
出
動
了
兩
百

六
十
一
架
次
任
務
。
輝
煌
戰
績
，
聲
名

遍
傳
沙
場
，
贏
得
中
美
雙
方
高
層
長
官

之
獎
勵
與
讚
譽
。
美
國
國
防
部
特
別
頒

發
表
揚
文
件
，
由
﹁
美
國
軍
援
越
南
司

令
部
﹂(M

ilitary A
ssistance C

om
m

and, 
V

ietn
am

, M
A

C
V

)

第
一
飛
行
分
遣
隊

(First Flight D
etachm

ent)

指
揮
官
沃
夫
中

校(L
t. C

ol. W
illiam

 R
. W

A
U

G
H

)

親
自

簽
署
之
﹁1 O

ctober 1969

專
函
﹂
，
分

別
致
送
參
與
工
作
之
我
空
軍
空
地
勤
官
兵

，
公
開
公
平
，
人
人
有
份
，
予
以
表
揚
，

受
函
同
仁
，
皆
大
歡
喜
！

C
-

123 B
/K

型
機
之
特
性

C
-

123 B
/K

型
運
輸
機
，
性
能
優
異

，
耐
用
耐
久
，
適
用
於
戰
地
跑
道
之
短
場

起
降
。
載
重
量
大
，
容
易
維
修
，
飛
機
尾

部
之
斜
式
下
滑
艙
門(R

um
p D

oor)

，
方

便
裝
卸
。
適
合
大
型
笨
重
裝
備
武
器
等
之

運
輸
作
業
。C

-
123K

型
運
輸
機
又
加
裝

兩
具
噴
射
引
擎
，
馬
力
強
大
，
有
助
短
場

起
降
性
能
。
操
作
輕
便
，
動
作
靈
活
，
頗

能
爭
取
戰
地
時
效
，
掌
握
先
機
，
並
在
越

南
戰
場
上
，
大
顯
身
手
，
出
盡
風
頭
。

一
般
性
能
如
下
：

˙
發
展
設
計
廠
商
：
美
國
蔡
斯

式
發
動
機
兩
部
。

˙

每
一
發
動
機
馬
力
：2

3
0

0
 h

p 
1715 kW

˙

速
度
：228 m

ph 367 km
/h

˙

航
程
：1471 m

i 2368 km
˙

飛
行
高
度
上
限
：29000 ft 8839 m

˙

起
飛
重
量
：60000 lb 27216 K

g
˙

翼
展
：110.0 ft 33.63 m

˙

機
身
長
：75.8 ft 23.09 m

˙

飛
機
高
度
：31.4 ft 10.39 m

C
-

123K

型
機
在
左
右
基
翼
下
，
各

加
裝
通
用
電
機J-

85

噴
射
式
發
動
機
乙
具

，
以
提
高
短
場
起
飛
、
降
落
之
能
力
。

C
-

123

機
在
越
南
戰
地
之
直
接
戰
損

戰
場
損
失
，
無
法
避
免
，
尤
其
在
越

南
戰
場
，
越
共
穿
著
便
服
，
利
用
游
擊
方

式
，
滲
透
各
地
，
無
孔
不
入
，
讓
人
無
法

辨
識
敵
友
，
更
難
判
定
何
處
是
前
方
與
後

「大鵬二號計畫」受訓組
員14員（後排左1為筆者
），於Hurlburt基地與美
籍教官合影。(1966)

「美國軍援越南司令部」
發給本隊士官長董仁山老
師之表揚函件。(1969)

(C
hase)

公
司

。

˙

生

產
廠
商
：

美
國
費
查

(F
airch

ild
)

公
司
。

˙

發
動

機
：P

&
W

 
R

-
2

8
0

0
-

99W

型
往
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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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，
何
處
才
是
安
全
之
地
，
必
須
時
時
警

覺
，
處
處
小
心
。
雖
已
如
此
戒
備
，
仍
然

產
生
戰
損
，
在
安
全
疏
散
，
緊
急
處
置
之

行
動
下
，
竟
然
造
成
不
幸
悲
劇
，
實
在
出

乎
意
料
之
外
，
令
人
遺
憾
！

略
述
經
過
如
下
：
我C

-
123B

型
機

乙
架
，
不
幸
遭
受
越
共
砲
火
突
擊
，
直
接

命
中
，
瞬
息
之
間
，
天
人
永
隔
，
令
人
悲

傷
。
時
間
是
在
民
國
五
十
四
︵
一
九
六
五

︶
年
六
月
二
十
七
日
，
駐
芽
莊
之
美
方
人

員
，
接
獲
情
報
，
謂
﹁
當
晚
越
共
有
進
犯

芽
莊
地
區
之
企
圖
﹂
，
乃
下
令
駐
芽
莊
之

C
-

123B

型
機
四
架
，
全
部
飛
往
西
貢
新

山
一
機
場
，
實
施
機
動
疏
散
，
防
止
敵
軍

偷
襲
。由

宋
宏
森
機
長
駕
駛
第
一
架

C
-

123B

型
機
率
先
起
飛
，
離
開
芽
莊
，

飛
往
西
貢
，
安
全
降
落
於
西
貢
之
新
山
一

機
場
。
第
二
架
起
飛
之C

-
123B

型
機
是

由
楊
存
厚
機
長
駕
駛
，
緊
隨
在
後
，
依
序

進
場
，
當
飛
機
進
入
長
五
邊
準
備
落
地
時

，
忽
然
被
埋
伏
在
機
場
四
周
之
越
共
游
擊

隊
，
以
二
十
公
釐
機
關
砲
，
猛
然
對
我
機

連
續
發
射
，
不
幸
命
中
。
我
機
在
無
預
警

之
情
況
下
，
突
然
起
火
爆
炸
，
完
全
失
控

，
毫
無
搶
救
機
會
，
全
組
機
員
，
瞬
間
壯

烈
犧
牲
，
情
況
至
為
悲
慘
，
令
人
鼻
酸
，

當
場
痛
哭
失
聲
，
淚
如
雨
下
！

烈
士
姓
名
如
下
：
機
長
楊
存
厚
、
副

駕
駛
周
有
壬
，
領
航
官
唐
本
華
、
臧
宗
賢

，
通
信
官
段
石
，
電
子
反
制
官
趙
彥
飛
，

機
工
長
王
繼
序
，
空
運
士
曾
國
才
，
空
投

士
黃
萬
德
。
合
計
九
員
。

部
分
華
航
同
仁
亦
搭
機
疏
散
，
同
機

犧
牲
，
經
確
認
有
蘇
平
財
乙
員
，
蘇
員
係

空
軍
官
校
二
十
六
期
畢
業
之
高
才
生
，
服

務
華
航
公
司
，
為
旅
越
南
華
僑
，
背
景
珍

貴
，
有
利
華
航
業
務
開
展
，
正
為
華
航
公

司
所
重
用
時
，
不
幸
隨
機
喪
命
，
令
人
惋

惜
！
另
有
美
軍
兩
員
；
一
為
傑
克
遜
上
尉

(C
apt. E

arl E
. Jackson)

，
一
為
羅
斯
士
官

(Sgt. B
illie L

. R
oth)

，
均
同
機
喪
命
。

筆
者
走
筆
至
此
，
深
為
感
傷
，
因
於

一
九
九
九
年
時
，
曾
服
務
於
黑
蝙
蝠
中
隊

之
中
美
同
仁
在
臺
北
市
舉
辦
聯
誼
聚
會
，

消
息
在
美
國
網
路
曝
光
後
，
當
時
主
持
聚

會
之
衣
復
恩
將
軍
，
曾
經
接
到
多
封
由
美

國
輾
轉
寄
發
之
電
子
郵
件
，
皆
為
尋
找
越

戰
失
蹤
之
親
人
者
。
筆
者
奉
命
協
助
查
詢

，
閱
讀
來
文
資
料
時
，
內
心
感
到
無
限
悲

戚
，
當
年
因
保
密
關
係
，
不
能
獲
得
官
方

資
料
，
無
從
幫
忙
，
愛
莫
能
助
。
令
各
來

文
家
屬
大
失
所
望
。
戰
爭
帶
給
人
們
的
悲

劇
，
確
實
令
人
痛
徹
心
扉
，
萬
般
無
奈
！

另
外
根
據
傅
鏡
平
先
生
大
作
﹁
空
軍

特
種
作
戰
秘
史
﹂
書
中
第
一
百
三
十
二
頁

記
載
，
中
華
航
空
公
司
報
務
員
徐
芳
隆
及

戴
邦
仁
兩
位
先
生
，
也
同
機
殉
難
，
此
一

訊
息
，
令
筆
者
不
勝

悲
傷
！
因
為
戴
邦
仁

先
生
為
筆
者
學
長
，

曾
共
同
服
務
於
空
軍

第
八
大
隊
，
他
任
職

通
信
軍
官
，
技
術
優

異
，
為
人
和
善
，
民

國
四
十
四
︵
一
九
五

五
︶
年
時
，
曾
經
與

筆
者
同
機
執
行
屬
於

機
密
之
﹁
獵
狐
計
畫

﹂
；
亦
同
時
於
民
國

四
十
四
︵
一
九
五
五

︶
年
十
月
，
榮
蒙
先

總
統
蔣
公
召
見
獎
勉

，
並
與
蔣
公
合
影
留

念
。
後
來
他
奉
命
參

加
三
十
三
中
隊
執
行

之
﹁
國
雷
計
畫
﹂
，

完
成
多
次
艱
苦
任
務

，
盡
忠
職
守
，
貢
獻

良
多
，
竟
不
幸
於
此

C - 1 2 3  B / K 型 機 在 越 南 戰 場 上 歷 年 任 務 統 計 表

年／民國
（西元）

52
 (1963)

53
 (1964)

54
 (1965)

55
 (1966)

56
 (1967)

57
 (1968)

58
 (1969)

任務架次 14 46 69 70 46 20 261

合 計 526架次

次
疏
散
途
中
，
犧
牲
性
命
，
至
屬
遺
憾
！

謹
以
寥
寥
數
語
，
表
達
對
戴
邦
仁
學
長
之

追
思
與
悼
念
，
願
他
與
本
案
全
體
烈
士
，

能
夠
共
同
接
受
國
人
頌
揚
，
名
垂
青
史
！

結
語

C
-

123B
/K

型
運
輸
機
，
自
民
國
五

十
二
︵
一
九
六
三
︶
年
至
五
十
八
︵
一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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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九
︶
年
的
七
年
服
役
期
間
，
為
中
華
民

國
空
軍
執
行
屬
於
機
密
之
特
種
戰
鬥
任
務

，
累
計
高
達
五
百
二
十
六
架
次
之
多
，
遍

飛
﹁
中
南
半
島
﹂
廣
大
地
區
，
歷
盡
艱
辛

，
戰
績
輝
煌
，
揚
聲
異
域
，
發
揚
我
空
軍

傳
統
之
忠
勇
軍
風
，
提
高
我
國
之
國
際
地

位
，
爭
取
外
援
，
賺
存
外
匯
；
更
直
接
為

中
華
航
空
公
司
奠
基
開
航
，
開
發
國
際
航

線
，
鞏
固
國
家
經
濟
基
礎
，
造
福
社
會
，

富
裕
民
生
，
功
不
可
沒
。
今
天
特
不
揣
冒

昧
，
就
個
人
所
知
所
見
，
撰
文
留
痕
，
供

各
界
先
進
海
涵
指
正
。

日
前
前
往
臺
北
市
華
山
藝
文
特
區
，

參
觀
一
處
主
題
為
﹁
國
家
記
憶─
美
國
國

家
檔
案
館
二
戰
中
緬
印
戰
場
影
像
解
密
﹂

展
覽
，
內
容
係
一
群
有
志
於
重
啟
歷
史
記

憶
的
學
者
，
將
對
日
抗
戰
期
間
逐
漸
為
人

遺
忘
之
中
緬
印
戰
場
可
歌
可
泣
的
歷
史
，

藉
由
一
幅
幅
影
像
的
呈
現
，
提
供
給
後
人

緬
懷
與
思
考
歷
史
的
機
會
。

中
緬
印
戰
區
最
著
名
的
，
就
是
動
員

不
少
人
力
在
崇
山
峻
嶺
中
闢
建
而
成
的
﹁

史
迪
威
公
路
﹂
，
這
條
公
路
對
於
抗
戰
期

間
出
兵
緬
印
地
區
或
運
送
物
資
至
中
國
戰

場
，
具
有
高
度
貢
獻
；
而
我
國
名
將
孫
立

人
將
軍
，
也
曾
揚
名
於
此
一
戰
區
，
因
此

此
次
展
覽
具
有
高
度
可
看
性
，
而
日
前
國

防
部
長
高
先
生
也
親
自
前
往
觀
展
，
充
分

顯
示
國
軍
對
於
歷
史
記
憶
的
尊
重
以
及
期

望
還
原
史
實
的
希
望
。

在
這
此
次
展
覽
中
，
會
場
陳
列
許
多

幅
與
中
緬
印
戰
場
有
關
之
照
片
，
這
些
展

覽
品
的
原
件
均
是
保
存
於
美
國
國
家
檔
案

館
之
中
，
雖
然
皆
已
是
經
由
再
製
的
過
程

，
將
其
放
大
並
賦
予
文
字
說
明
，
每
一
幅

照
片
的
主
人
翁
並
非
都
是
軍
事
將
領
或
是

知
名
領
袖
，
多
數
都
是
歷
史
無
名
的
英
雄

，
但
是
正
因
如
此
，
更
令
參
觀
者
感
受
到

那
個
戰
場
的
每
一
個
參
與
者
令
人
動
容
之

精
神
與
節
操
。

除
了
藉
由
影
像
呈
現
當
年
中
緬
印
戰

場
的
歷
史
痕
跡
之
外
，
另
外
也
有
相
當
篇

幅
呈
現
中
華
民
國
空
軍
在
對
日
抗
戰
期
間

的
訓
練
以
及
生
活
片
段
，
依
筆
者
所
見

，
有
空
軍
幼
年
學
校
︵
英
文
翻
譯
為C

A
F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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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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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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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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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軍
訓
課
的
情
景

、
在
美
國
亞
利
桑
那
州
接
受
飛
行
訓
練
的

飛
行
員
。
看
著
這
些
畫
面
，
筆
者
想
到
的

是
這
些
空
軍
前
輩
在
影
像
之
外
，
他
們
懷

抱
著
是
一
份
對
家
國
的
大
愛─

期
待
國
家

的
前
途
與
民
族
的
存
續
，
相
信
他
們
知
道

隨
時
都
將
要
面
對
著
敵
人
的
砲
火
與
性
命

的
危
礙
，
但
他
們
卻
毅
然
的
為
大
愛
挺
身

而
戰
。
對
那
些
一
群
彼
時
仍
是
年
輕
的
空

軍
前
輩
們
而
言
，
每
一
位
都
是
值
得
我
們

追
思
與
效
法
的
典
範
。

此
外
，
展
場
另
一
區
則
陳
展
多
件
具

紀
念
價
值
的
文
物
，
包
括
美
國
致
贈
給
空

軍
前
總
司
令
賴
名
湯
上
將
︵
後
晉
任
一
級

上
將
參
謀
總
長
︶
的
紀
念
牌
，
表
彰
賴
總

司
令
在
抗
戰
期
間
投
身
多
次
空
中
戰
役
的

卓
越
貢
獻
。
另
外
，
亦
有
飛
虎
隊
的
飛
行

夾
克
，
從
斑
駁
的
痕
跡
，
依
稀
可
以
追
憶

先
賢
當
年
浴
血
奮
戰
長
空
的
無
畏
精
神
。

﹁
哲
人
日
已
遠
，
典
型
在
夙
昔
﹂
，

抗
日
的
煙
硝
雖
然
早
已
遠
去
，
大
家
也
都

已
享
受
和
平
與
安
定
，
但
是
當
我
們
擁
有

這
一
切
的
時
刻
，
應
該
思
想
若
不
是
在
戰

爭
時
期
有
數
以
千
萬
計
的
先
賢
為
國
奉
獻

青
春
的
生
命
，
又
如
何
能
換
得
現
在
的
安

定
與
繁
榮
？
身
為
空
軍
的
一
份
子
，
我
們

確
實
應
時
刻
省
思
自
身
使
命
與
職
責
，
善

盡
本
務
，
不
容
懈
怠
，
方
能
真
正
確
保
空

防
安
全
與
國
家
安
康
。

─
─

─
─

﹁
國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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﹂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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